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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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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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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许可
	1
	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注销审批
	无
	1.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79年7月通过，2001年3月修订）第三条：“合营各方签订的合营协议、合同、章程，应报国家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以下称审查批准机关)审查批准。” 
    2.《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1983年9月国务院发布，2011年1月修订）第六条：“在中国境内设立合营企业，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审查批准。批准后，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发给批准证书。凡具备下列条件的，国务院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第三十九条：“合营企业需要在国外和港澳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含销售机构）时，应当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批准。” 
    3.《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1988年4月通过，2000年10月修订）第五条：“申请设立合作企业，应当将中外合作者签订的协议、合同、章程等文件报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和地方政府(以下简称审查批准机关)审查批准。”第七条：“中外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协商同意对合作企业合同作重大变更的，应当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 
    4.《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1995年9月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1995年第6号)第六条：“设立合作企业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审查批准。 设立合作企业属于下列情形的，由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审查批准：……”第十一条：“在合作期限内，合作企业协议、合同、章程有重大变更的，须经审查批准机关批准。”
    5.《外资企业法》（1986年4月通过，2000年10月修订）第六条：“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机关审查批准。第十条，外资企业分立、合并或者其他重要事项变更，应当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
    6.《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1990年10月国务院批准，1990年12月对外经济贸易部发布，2001年4月修订）第七条：“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审查批准后，发给批准证书。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属于下列情形的，国务院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发给批准证书：……”
	投资者及外商投资企业
	20日
	14日
	否
	外资处

	行政许可
	2
	拍卖业务许可
	无
	1. 《拍卖法》（1996年7月通过，2004年8月修正）第十一条：“拍卖企业可以在设区的市设立。设立拍卖企业必须经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审核许可，......。”
2.《拍卖管理办法》（2004年12月商务部令第24号）第十三条：“设立拍卖企业及分公司，按照下列程序办理：申请设立拍卖企业及分公司，应当先经企业或分公司所在地市级商务主管部门审查后，报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核准并颁发拍卖经营批准证书”。

	企业
	20日
	14日
	否
	流通业处

	行政许可
	3
	限制进出口技术合同许可
	1.限制进口技术许可
	    1.《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2001年12月国务院令第331号，2011年修正）第十条：“属于限制进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未经许可，不得进口。”第十一条：“进口属于限制进口的技术，应当向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提出技术进口申请并附有关文件。技术进口项目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还应当提交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第十二条：“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收到技术进口申请后，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申请进行审查，并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2.《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管理办法》（2009年2月商务部令第1号）第三条；“国家对限制进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第四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商务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地方商务主管部门)是限制进口技术的审查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限制进口技术的许可工作。中央管理企业，按属地原则到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办理许可手续。” 
	企业
	10日
	7日
	否
	公平贸易处

	行政许可
	3
	限制进出口技术合同许可
	2.限制出口技术许可
	    1.《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2001年12月国务院令第331号，2011年修正）第三十三条：“属于限制出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未经许可，不得出口。”第三十四条：“出口属于限制出口的技术，应当向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第三十五条：“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收到技术出口申请后，应当会同国务院科技管理部门对申请出口的技术进行审查，并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限制出口的技术需经有关部门进行保密审查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管理办法》（2009年4月商务部、科学技术部令第2号）第三条：“国家对列入《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的限制出口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凡出口国家限制出口技术的，应按本办法履行出口许可手续。”第四条：“属于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限制出口技术的出口许可由技术出口经营者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商务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会同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地方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管理。”
	企业
	10日
	7日
	否
	

	行政许可
	4
	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







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
	敏感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初审
	    1.《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经营登记管理办法》（2002年11月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2002年第35号）第二条：“本办法所称敏感物项和技术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和《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办法》所附清单中的物项和技术。”
    2.《核出口管制条例》（1997年9月国务院令第230号，2006年11月修订）第十二条：“核出口申请依照本条例规定经复审或者审批同意的，由商务部颁发核出口许可证。”
    3.《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1998年6月国务院令第245号，2007年1月修订）第五条：“国家对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实行许可证管理制度”第七条：“从事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的经营者，需经商务部登记。……登记的具体办法由商务部规定。”第八条：“出口《管制清单》所列的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应当向商务部提出申请。”第十三条：“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申请经审查许可的，由商务部颁发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许可证件。”
    4.《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2002年10月国务院令第365号）第五条：“国家对《管制清单》所列的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实行许可制度。”第六条：“从事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的经营者，须经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登记……”第八条：“出口《管制清单》所列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应当向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第十二条：“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申请经审查许可的，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向申请人颁发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许可证件。”
    5.《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2002年8月国务院令第361号）第四条：“国家对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实行许可证件管理制度。”第七条：“从事导弹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的经营者，需经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登记。……”第八条：“出口导弹相关物项和技术，应当向国务院外经贸部门提出申请。”第十二条：“导弹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申请经审查许可的，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颁发导弹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件。”
    6.《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办法》（2002年10月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海关总署令第33号）第五条：“国家对《管制清单》所列物项和技术的出口实行许可制度。”第七条：“从事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的经营者，须经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登记……”第八条：“出口《管制清单》所列物项和技术，应当向外经贸部提出申请。”第十二条：“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申请经审查许可的，由外经贸部颁发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许可证件。”
    7.《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2005年12月商务部、海关总署令第29号）第三条：“商务部是全国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的归口管理部门。”第五条：“许可证局和商务部委托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为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发证机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在许可证局的统一管理下，负责委托范围内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的发证工作。”第九条：“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受理其申请，提出处理意见后报商务部审定。”
	企业
	5日
	3日
	否
	公平贸易处

	行政许可
	4
	　
	石墨类临时管制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
	    1.《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1998年6月国务院令第245号，2007年1月修订）第五条：“国家对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实行许可证管理制度。”
    2.《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2005年12月商务部、海关总署令第29号）第十条：“实施临时进出口管制的两用物项和技术的进出口许可证管理，适用本办法。”第五条：“……许可证局和商务部委托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为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发证机构(以下简称发证机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在许可证局的统一管理下，负责委托范围内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的发证工作。《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发证机构名单》附后（见附件2，16、山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3.《商务部、国防科工委、海关总署公告2006年第50号公告——决定对石墨类相关制品实施临时管制措施》（2006年7月商务部、国防科工委、海关总署公告第50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的规定,上述石墨类相关制品经许可后方可出口，海关凭商务部及其授权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签发的《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办理验放手续。临时管制措施自二○○六年九月一日起实施。”
	企业
	3日
	2日
	否
	公平贸易处

	行政许可
	4
	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
	部分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许可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2005年8月国务院令第445号）第二条：“国家对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购买、运输和进口、出口实行分类管理和许可制度。”第二十六条：“申请进口或者出口易制毒化学品，应当提交下列材料，经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或者委托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审批，取得进口或者出口许可证后，方可从事进口、出口活动:……”
	企业
	5日
	3日
	否
	公平贸易处

	行政许可
	5
	设立典当行及分支机构审批
	无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6月国务院令第412号）第181项：“设立典当行及分支机构审批”实施机关为商务部。
    2.《典当管理办法》（2005年2月商务部、公安部令第8号）第十五条：“收到设立典当行或者典当行申请设立分支机构的申请后，设区的市（地）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当报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审核，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将审核意见和申请材料报送商务部，由商务部批准并颁发《典当经营许可证》。”                                                                                                                                    
    3.《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2012年9月国发〔2012〕52号）将“设立典当行及分支机构审批”下放至省级人民政府商务行政部门。
	典当行及分支机构
	30日
	20日
	否
	流通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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